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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宝泰隆一矿获批为正式矿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以

下简称“宝泰隆一矿” ）收到了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人民政府下发的《新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准予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复产的通知》（新政发〔2025〕22号）（以下简称“《通知》” ），同意

宝泰隆一矿复产。

《通知》中明确：“按照《黑龙江省煤矿复工复产验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黑煤安监规〔2019〕1

号）、《关于严格做好全省煤矿复产验收工作的通知》（黑安办发〔2024〕16号）、《关于认真做好煤矿

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黑安办发〔2024〕27号）、《关于做好春节前后停工停产矿山安全管理和复工

复产工作的通知》（矿安〔2025〕4号）、《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转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

做好春节前后停工停产矿山安全管理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黑应急发 〔2025〕15号）、

《七台河市新兴区地方煤矿2025年复产验收工作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25〕2号）以及国家、省、市

相关文件要求， 我区地方煤矿复产验收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人员对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进

行了复产验收，认定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符合复产条件。 现准予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一矿复产。 请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加强日常安全管理， 落实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

宝泰隆一矿为设计生产能力90万吨/年的矿井，本次成为正式生产矿井，将增加公司原煤自供能

力，降低公司原材料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生产能力，提高公司未来盈利水平，对公司可持续性发展

和经营业绩将带来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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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光启尖端” ）的通知，光启尖端与某客户签订了合计27,228.0039万元的超材料产品

批产合同，与另一家客户签订了合计24,416万元的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光启尖端近期累计与两家客

户签订了合计51,644.0039万元的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

一、交易概述

根据上述合同内容， 光启尖端将向某客户交付金额为27,228.0039万元的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

将向另一家客户交付金额为24,416万元的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 光启尖端合计将向两家客户交付金

额为51,644.0039万元的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相关产品将于2026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交付。

二、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豁免披露相关信息。

2、两家客户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条款已对产品交付、产品价格、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包装标准、验收标准、结算方式与期限、

违约责任、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约定。

四、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继续投入超材料的研发、生产、测试建设，增强新一代超材料航空结构等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保持公司在超材料尖端装备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

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预计对公司今年及2026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

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次合同对相关客户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受不可预计因素等影响，合同可能存在

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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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5/1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27日~2026年6月26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5月12日和2025年6月27日召

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16.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即2025年6月27日至

2026年6月2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披露的《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02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公司尚未进行股份回购。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

购，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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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16 2025/10/17 2025/10/1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9月22日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除外）。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

2025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

数分配利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

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现金红利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102,666,700股， 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174,

800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102,491,900股，拟派发现金红利10,249,190.0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02,

491,900×0.10）/102,666,700≈0.09983元/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

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9983）+0]÷（1+0）=（前收盘价格

-0.0998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16 2025/10/17 2025/10/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马会文、吕文杰、邱勇、程鹏由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

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

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63801895

电子邮箱：stocks@bjjcz.com

特此公告。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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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设立黄金精炼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投资设立黄金精炼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拟投资设立黄金精炼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

二、本次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黄金精炼子公司注册登记手续。 经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名，上

述黄金精炼子公司全名为上海老凤祥精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上海老凤祥精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4768号2幢；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MAEX3F9L93

6.法定代表人：高奇峰

6.成立日期：2025年10月10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珠宝首饰

回收修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金属

制品研发；珠宝首饰零售；金银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金属丝

绳及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白银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股票代码:601012� � � � � �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5-081号

债券代码:113053� � � � � �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 提供担保金额： 近期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发生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49,597.36万元；（外

币担保金额根据2025年9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 如无特别说明， 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

币）。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66.4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43.75%。 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262.85亿元，公司及子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6亿元。

● 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新增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风险提示：本次新增担保包括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 ）、鄂尔多

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 Inc.、

LONGi� Solar� Poland� sp. � z� o. � o.、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以下简称“西班牙隆基光伏” ）、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

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48,803.63万元；隆基乐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西班牙隆基光伏、LONGi�

(H.K.)� TRADING� LIMITED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793.73万元。担保期限以各笔保函约定为

准。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

相关公告），同意2025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

担保的新增额度合计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 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

新增额度不超过400亿元， 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100亿元。

授权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在股东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以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

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相关担保在

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66.4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43.75%。 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262.85亿元，公司及子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6亿元； 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

①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

247.17亿元。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被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成立日

期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资产负债率

是否超过

70%（截至

2025年6月

30日）

1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360,000 万 人 民

币

陕西省西安

市

2015/2

/27

钟宝申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是

2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50,000万人民币

陕西省西安

市

2014/5

/8

何江涛

光伏电站开

发运营

是

3 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80,000 万 人 民

币

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

市

2022/4

/1

常鹏飞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是

4 Longi�Solar�Poland�sp.�z�o.�o. 350.5万兹罗提 波兰华沙

2022/8

/30

/ 销售贸易 是

5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S.L.U.

300.24万欧元

西班牙加泰

罗尼亚

2021/1

1/22

/ 销售贸易 是

6 LONGi�Solar�Technology�(U.S.)�Inc. 5,000美元

美国特拉华

州

2015/1

1/17

/ 销售贸易 是

7 LONGi�(H.K.)�TRADING�LIMITED 251,778.2万港元 香港

2010/1

1/12

/ 销售贸易 否

8 LONGi�Solar�Technologie�GmbH 100万欧元

德国法兰克

福

2017/6

/29

/ 销售贸易 是

9 Longi�Solar�Australia�Pty�Ltd 200万澳元

澳大利亚悉

尼

2019/3

/18

/ 销售贸易 是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

计

负债合

计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总

计

负债合

计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1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4,696,

140.16

3,275,

185.49

1,420,

954.67

1,916,

540.21

49,

323.64

4,594,

454.38

3,380,

345.57

1,214,

108.81

4,727,

313.58

55,

648.90

2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571,

472.40

464,

861.45

106,

610.95

104,

346.86

14,

203.99

599,

831.31

407,

476.93

192,

354.38

590,

620.96

115,

316.83

3 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828,

602.87

773,

048.41

55,

554.46

538,

780.68

-7,

747.24

847,

786.29

784,

484.60

63,

301.70

1,096,

591.75

-69,

996.59

4 Longi�Solar�Poland�sp.�z�o.�o.

7,

948.39

8,

053.78

-105.39

2,

360.67

-739.

15

2,

241.25

1,

629.38

611.87 916.43 26.49

5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S.L.U.

229,

259.89

232,

837.65

-3,

577.76

272,

465.47

-6,

283.88

234,

672.58

230,

710.16

3,

962.42

488,

294.66

3,

399.27

6 LONGi�Solar�Technology�(U.S.)�Inc.

432,

156.74

480,

710.63

-48,

553.89

105,

348.50

1,

463.56

596,

956.78

652,

559.99

-55,

603.21

529,

173.82

155,

229.05

7 LONGi�(H.K.)�TRADING�LIMITED

404,

524.74

73,

619.15

330,

905.59

75,

283.12

1,

717.05

376,

611.23

100,

550.99

276,

060.24

459,

999.15

-37,

494.79

8 LONGi�Solar�Technologie�GmbH

104,

824.32

94,

830.23

9,

994.08

89,

255.46

-3,

019.08

71,

672.98

59,

551.44

12,

121.54

193,

898.13

820.01

9 Longi�Solar�Australia�Pty�Ltd

38,

791.37

36,

526.70

2,

264.67

46,

646.87

-948.

13

13,

616.60

10,

539.81

3,

076.79

37,

314.14

963.70

注：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及LONGi� (H.K.) � TRADING�

LIMITED财务指标为个别报表数据。

①

根据截至2025年6月30日数据计算，根据谨慎性原则，共用担保额度按照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较

高者计算，光伏贷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

海通安悦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暂停

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通安悦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

基金简称 海通安悦

基金主代码 85190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1月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海通安悦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海通安悦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0月13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平稳运作， 保护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海通安悦A 海通安悦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851900 85198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管理人网站（www.htsamc.com）或拨打管理人的客服热线95521咨

询。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

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

划前应认真阅读仔细阅读《海通安悦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海通安悦债券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

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

基金简称 海通量化成长精选

基金主代码 85001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2月2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0月13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为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平稳运作，保护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海通量化成长精选A 海通量化成长精选B 海通量化成长精选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851088 850010 85109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管理人网站（www.htsamc.com）或拨打管理人的客服热线95521咨

询。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

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

划前应认真阅读仔细阅读《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

《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

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海通量化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通量化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

基金简称 海通量化价值精选

基金主代码 85000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2月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海通量化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海通量化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0月13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平稳运作， 保护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海通量化价值精选A 海通量化价值精选B 海通量化价值精选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850088 850004 85009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管理人网站（www.htsamc.com）或拨打管理人的客服热线95521咨

询。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

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

划前应认真阅读仔细阅读《海通量化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

《海通量化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

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海通策略优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暂停

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通策略优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

基金简称 海通策略优选

基金主代码 85220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10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海通策略优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海通策略优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0月13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平稳运作， 保护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海通策略优选A 海通策略优选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852200 85228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管理人网站（www.htsamc.com）或拨打管理人的客服热线95521咨

询。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

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

划前应认真阅读仔细阅读《海通策略优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海通策略优选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海通鑫逸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暂停

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通鑫逸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

基金简称 海通鑫逸

基金主代码 85186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9月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海通鑫逸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海通鑫逸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0月13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平稳运作， 保护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海通鑫逸A 海通鑫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851860 85188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管理人网站（www.htsamc.com）或拨打管理人的客服热线95521咨

询。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

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

划前应认真阅读仔细阅读《海通海通鑫逸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海通海通鑫逸

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1098� � � � � �证券简称：中南传媒 公告编号：2025-042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7 － 2025/10/20 2025/10/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5年8月26日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96,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9,6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7 － 2025/10/20 2025/10/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盛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

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以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相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

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上述规定，本公司给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派发股息时暂不扣缴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10%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如

该类股东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本公司A�

股股票的，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731-85891098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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